
附件 2 

 

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基地认定 

申报条件和程序 

 

一、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须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

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或受法人单位依法委托独

立开展科普活动的单位，财务制度健全。 

（二）申报单位应符合《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基地认定

管理办法》第六、七和八条规定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制度

和科普活动安排等条件，并已向公众开放。 

（三）每年五月第三个星期六为本市“科技开放日”。政

府投资建设的科普基地，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

具有科普功能、非涉密实验室、陈列室等场所、设施的组织，

在开放日应当向公众免费开放。 

（四）认定申请通过阳光政务平台系统进行网上申报。 

二、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在广州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系统（以

下简称阳光政务平台，http://sop.gzsi.gov.cn/）中填写广州市

科学技术普及基地认定申请书，并上传以下材料（复印件有

效，建议有关材料参考认定评审表的相关指标进行提交）： 

1. 单位法人资质证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或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已关联电子证照的单位无需



再上传；受法人单位委托的，需提供委托机构的法人资格材

料和授权委托书； 

2. 场地和仪器设备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关材料（如房

产证、购买合同、土地租赁合同、场地功能分区、面积等数

据的建筑面积平面图等复印件）； 

3. 固定科普展览场地或开展科普工作所需要的资质、配

套设施、科普栏目、版面等材料（如科普演示、实验、互动

设备和器材、模型及其他固定科普展览场地等实地面积图片

及实地勘察图纸复印件；具备开展科普工作所需要的资质、

配套设施、科普栏目、版面等复印件）； 

4. 2021 年科普工作规划、年度计划（经单位加盖公章的

科普工作章程、计划等复印件）； 

5. 具有可供公众取阅的科普资料； 

6. 管理规章制度（科普机构人员配备说明情况或任用合

同、社保记录等、安全应急、对外接待制度、科普经费投入

有关财务材料等）； 

7. 开展科普活动的相关图片等材料（如科普活动的签到

表、人员名单、图片、媒体报道等，可体现科普活动成效）； 

8. 向社会开放的相关材料（提供体现开放天数、接待人

数的相关材料，如参观登记表、接待函、门票减免优惠记录、

预约登记本等）； 

9. 申报单位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如媒体报道、科

研成果、联络合作机制等可体现基地科普成效的材料）。 

三、网上申报流程 



（一）申报单位注册 

申报单位进入阳光政务平台，按要求完成单位用户注册

（新开户），获取单位用户名及密码。忘记用户名或密码的，

请通过平台的“忘记密码”功能或联系网站首页下方咨询电话 

400-161-6289 协助处理。 

（二）单位和申报人信息维护 

单位用户登录平台并完善单位信息，根据需要可创建申

报人账号、密码，申报人用户登录平台并完善个人信息。 

（三）填报网上申请 

申请人登录平台，在“申报管理”栏目中，点击“填写申

报书”-“新增项目申请”，选择“行政确认类”科学技术普及

基地认定及管理（2021）-科学技术普及基地认定，在线填写

申请材料后，提交至申报单位审核。 

（四）审核推荐 

申报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认真审查，通过后提交至对应

的项目组织单位（主管部门）。项目组织单位对申请材料进

行网上推荐（申报单位如需修改申报信息可与组织单位联

系，经组织单位网上推荐的项目不再退回修改）。 

 


